食品安全管理员制度
一、食品安全管理员应当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把好食品质量关，确保所售食品的消费安全。

二、食品安全管理员应当审验初次交易的食品生产者或供货商的经营资格，验明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并保存其复印件。验明后每年复核不少于一次。

   三、食品安全管理员进货时，应当查验其食品与标识是否真实一致，并符合下列要求：（1）有食品检验或检疫、检测合格证明；（2）定型包装食品有中文标明的食品名称、制造者的名称和地址、生产日期或分装日期、保质期等内容；（3）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食品，必须加帖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4）国家和省对食品有其他特殊规定的，按其执行。

四、食品安全管理员对购进的食品应当按产品生产批次向食品生产者或供货商索要符合法定条件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者由供货商签字或者盖章的检验报告复印件。

五、每天对库存食品进行查验。发现食品有腐烂、变质、超过保质期等情况，要立即进行清理。  

